
中工经办〔2022〕56 号

关于征集《工业领域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指南》

参编单位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合规管理是我国企业管理和司法体制改革的创新，也是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些方面的具体实践。我

国“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引

导企业加强合规管理”。

2022 年 1 月 25 日，十七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

团体标准规范优质发展的意见》指出，要建立以需求为导向

的团体标准制定模式，拓宽团体标准推广应用渠道，鼓励团

体标准组织建立标准制定、检验、检测、认证一体化工作机

制，推动团体标准在招投标、合同履约等市场活动中实施应

用，打造团体标准品牌。”



目前许多部门、协会分别制定了相关领域的合规管理标

准，而工业领域的合规管理体系还是空白。工业、制造业是

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中国

工业和工业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决定着我

国经济现代化的速度、规模和水平。工业企业的合规管理是

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制造强国战

略的重要保障。由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见附件 4）起草编

制的《工业领域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指南》是一部具有前瞻性、

战略性、指导性的团体标准，可在诸多方面为工业企业提供

合规原则和合规方法。作为我国工业领域首部企业合规管理

团体标准，本标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广泛的适用性，符合

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可为工业企业走向世界提供信用和便利。

有别于互联网企业、金融企业、服务业企业等其他类型

企业，工业企业在合规管理方面有其独到的特征。这种独特

性不仅在运营规律、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等企业管理层面表

现突出，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特殊的用户及市场、能源管理体系、采购等生产经营环节也

有明显体现。因此制定该指南不仅有很强的现实可行性，而

且也有制度安排上的合理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团体标准管理规

定》及《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

的规定，由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企业权益保护智库牵头，经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办公会批准，决定编制《工业领域企业

合规管理体系指南》团体标准。

为使编制工作顺利进行，保证团体标准编制的高质量、

权威性和公信力，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将为本项目成立专家

指导组，邀请了八位我国工业、法律等领域权威专家和高层

领导（见附件 3）对本项目给予指导。

为体现标准编制工作的开放性、公正性、透明性，提升

标准的实用性和影响力，按照我国《标准化法》及国标委相

关要求，现面向全国公开征集《工业领域企业合规管理体系

指南》团体标准起草参编单位。征集范围包括世界 500 强企

业、中国 500 强企业、获得中国工业大奖的企业、制造业单

项冠军企业等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各种类型的工业企业及

相关机构。

凡愿参与并愿提供相关支持的企业和单位请阅读《工业

领域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指南》起草单位申报须知（见附件 1），

并填写《标准起草单位申请表》（见附件 2）后反馈给我们。

申报截止时间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

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企业和有关单位的关注和参与。

附件：1、《工业领域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指南》起草单位

申报须知



2、标准起草单位申请表

3、编制《工业领域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指南》团

体标准专家指导组专家名单

4、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简介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

2022 年 5 月 23 日

联系人：柴京利

联系电话：82029547 13501105689 13910922287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龙翔路甲 7 号



附件 1

《工业领域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指南》
起草单位申报须知

一、起草单位、起草人资格条件

1、工业领域的世界 500 强企业，中国 500 强企业、获得

中国工业大奖的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有代表性和影

响力的各种类型的工业企业及相关机构；

2、起草单位应在标准所涉及的相关领域中，具有行业

代表性以及较高的制造和科研水平，重视标准化工作；

3、愿意承担开展标准化工作所需的资金、技术和人力

支持；

4、标准起草人应熟悉行业相关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

经验和较高的理论水平，并能够参与标准起草的各项工作。

二、起草单位、起草人享有以下权利

1、参与标准制定，成为标准起草组成员，并在标准文

本中体现单位名称和起草人姓名（原则上每个单位限定为 1

人）；

2、标准变动成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修订时，优先

享有参与标准的制修订的权利；

3、授予标准起草单位荣誉称号，并颁发企业起草单位

标牌、起草人证书；



4、为符合条件参与起草的企事业单位提供证明文件，

协助符合条件的企事业单位申请办理相关的优惠政策。

三、起草单位、起草人将承担以下义务

1、服从协会组织安排，能够积极参与该标准的启动、

调研、征求意见、审查、报批等起草相关的各项事宜，按时

完成标准起草组分配的各项工作任务；

2、在标准起草过程中提供的信息真实、客观、科学。

3、 在标准发布后带头实施该标准。

四、名额限制

担任起草单位的名额，根据优选原则和报名先后顺序，

额满为止。具体名额按以下方式平衡：1、兼顾各种类型企

业和相关机构的代表性；2、在企业代表中， 优先考虑工业

领域的世界 500 强企业，中国 500 强企业、获得中国工业大

奖的企业。

五、参与原则

参与制定团体标准起草单位，应对所承担工作的质量全

面负责，同时对标准起草工作组的各项工作提供必要的资源

和适当的支持，以确保标准制定按时完成。标准起草工作组

借标准宣贯活动为资助企业提供媒体宣传、合规管理咨询等

服务作为回报。

六、申报要求

同意作为本团体标准起草单位，请与中国工业经济联合

会企业权利保护智库联系。



联系人：柴京利副秘书长

联系方式：010-82029547 13501105689 13910922287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龙翔路甲七号



附件 2

标准起草单位申请表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主营业务 所属行业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起

草

人

姓 名 职 务

手 机 邮 箱

身份证号

联

系

人

姓 名 职 务

手 机 邮 箱

主要产品

或研究成果

单位简介：



单位意见：

我单位申请作为《工业领域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指南》团体标准

起草参编单位，并提供相应技术、人力和经费予以积极支持和配合。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编制《工业领域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指南》
团体标准设立专家指导组专家名单

1. 李毅中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工业和信息化部

原部长

2. 熊 梦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党委书记、执行副会长兼秘

书长、国家制造强国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国

家新材料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委员

3. 郜志宇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执行副会长、国务院国资委

产权管理局原副局长、一级巡视员

4. 吴汉东 著名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原校长、中国知识产权法学会名誉会长

5. 胡云腾 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原审判

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

6. 徐显明 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

学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二级

大检察官

7. 陈全生 国务院参事室原参事，现国务院参事室研究员、

经济学家、曾任国务院研究室工业交通贸易研

究司司长



8. 张 顺 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中心副主任、全国合规委员

会副秘书长



附件 4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简介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以下简称：中国工经联）是经国

务院批准成立，民政部注册登记的全国性社会团体。

1988 年，中国工经联是在原国家经济委员会基础上机构

改革时成立，当时称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原国家经济委员会

主任吕东同志担任会长。1998 年，经国务院领导同意、有关

部门批准，更名为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原航空航天工业部

部长林宗棠同志担任会长。2003 年，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同志担任会长。2011 年，经中共中央

批准，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李毅中同志担任第五届全国理事会会长，第十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和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

工程院第六届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同志担任名誉会长。

中国工经联是全国工业行业协会的联合组织，拥有全国

性工业行业协会会员单位 220 家。主要工作:按照“顺应形势、

找准定位、转变职能、创新服务”的工作方针，围绕“新型

智库、产业协同、国际合作”的战略定位，将自身打造成国

内外具有影响力的新型智库，积极推进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推进工业的科技创新与转型升级;通过调查研究，向政府反映

行业、地区、企业的情况和意见，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议;通过

“智库+联盟+展会+基金+园区”五位一体的联动模式，大



力推进产业协同;开展同世界各国及地区的工商协会交流与

合作，努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产业合作;整合各类资源，

利用多种形式和平台，为会员提供优质服务。目前有“中国

工业大奖评选表彰”“经贸形势报告会”“中国工业在线博

览馆”“中国工业史编纂”、“中国工业企业社会责任建设”

“中国行业协会发展论坛”、“中国工业经济高峰论坛”“中

国工业综合指数(ICI)”“制造业单项冠军遴选培育”“全球

工业互联网大会”“乌镇院士智慧谷”“世界工商协会论坛”

“汉堡峰会”“环球中国商务会议”“海峡两岸暨港澳经贸

论坛”“‘一带一路’工商协会联盟（BRICA）建设”“中国

企业权益保护高峰论坛”“中国企业知识产权信用峰会”“企

业合规管理促进工作”“工业经济人才发展体系建设”等多

个工作平台。

中国工经联与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全球契约组织、美国商会、欧盟

驻华使团、欧洲工业和雇主联合会、德国工业联合会、德国

阿登纳基金会、德国汉堡商会、英国工业联合会、法国企业

运动联盟、荷兰国家贸易促进中心、芬兰新地省、新西兰工

业联合会、巴西工业联合会、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韩国工

业联合会、香港中华总商会、澳门中华总商会和台湾工商协

进会等国（境）外知名组织和机构建立了密切联系，开展了

广泛的、形式多样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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